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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则

1、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化工五厂废水处理生产线的设备除了水泵，其它设备大多数均为废水处理的专用设备设施。专用设备在运行过程中若无备品备件，则会造成专用设备无法正常运行，而临时采购备品备件，生产供货周期较长，有废水处理生产线的停产隐患，从而影响前端生产线的废水正常排放。因此需对备品备件进行一定量的库存，一旦出现损坏，及时进行更换，保证废水处理生产线的专用设备正常运行，保证废水处理生产线正常生产。

项目资金来源

零购项目LG-2025-3

二、技术要求
（一）便携式总磷检测仪（便携式水质分析仪）技术参数：
	光源
	LED灯（发光二极管）
	消解孔数
	8个(4个一组,两组可设定不同温度)

	消解时间
	0-120分钟任意设定
	消解温度
	50~180℃任意设定波长

	波长
	420nm、470nm、520nm和620nm（可根据需求扩展波长）
	温控精度
	±0.1℃

	波长选择
	自动
	温度公差
	±0.5℃

	光度范围
	0~3.5 Abs
	加热速度
	15分钟@165℃

	存储
	10000条
	电源
	锂电池或DC12V电源适配器

	显示
	LED显示触摸屏
	电池容量
	12V/20AH


检测项目：
	检测项目
	量程（mg/L）
	试剂需求量
	备注

	COD
	0-20000
	200支
	为了保证检测准确性，仪器和试剂应为同一厂家，厂家需提供带存储资质的危化品经营许可证（储存化学试剂和检测原料的化学试剂需一一对应）

	氨氮
	0-600
	200支
	

	总氮
	0-2000
	200支
	

	总磷
	0-30
	100支
	

	硝酸盐
	0-300
	100支
	

	亚硝酸盐
	0-100
	100支
	

	悬浮物
	0-200
	50支
	

	色度
	0-200
	100支
	

	甲醛
	0-3.2
	50支
	

	氯化物
	0-2000
	50支
	

	硫酸盐
	5-250
	50支
	


注：每支试剂需保证可检测水样1-2次。
三、供货范围

3.1本项目所有设备在采购前需先进行技术交流，技术交流完成后再进行采购。

3.2卖方应提供详细供货清单，清单中依次说明型号、数量、产地、生产厂家等内容。对于属于整套设备运行和施工所必需的部件，即使本规范书未列出和／或数目不足，卖方仍须在执行合同时补足。

3.3卖方应提供所有安装和检修维护（一年质保期内）所需专用工具、消耗材料、配件等，并提供详细供货清单。

3.4便携式水质分析仪需集消解、检测、冷却等众多功能于一体。

3.5检测项目为氨氮，总磷，总氮，COD等，为了保证检测准确性，仪器和试剂应为同一厂家，厂家需提供仪器、试剂生产资质。

3.6分析仪的数据测量误差与银光集团理化检测中心测量数据的误差范围不能大于5%。

四、包装、运输、验收及技术服务要求

（一）要求

1、本技术规格书适用于甘肃银光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化工五厂仪器仪表、电气设备、实验室设施材料的购置、运输、安装调试、技术指导、售后服务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2、投标方应具备与招标内容相符的专业资质证书。

3、本技术规格书提出了最低限度的要求（但不限于此），并未规定所有的技术细节，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卖方应保证提供国家和行业标准的优质产品与相应的服务，所提供的产品必须满足技术规格书的要求。

4、卖方如对本技术规格书中所述内容有异议，应以书面形式告知甲方，并在标书中列明技术偏离内容。

5、卖方提供设备外形尺寸、技术规格、参数、功能、附件明细。

6、卖方所投设备必须是采用先进、成熟、可靠、优质、安全的产品，并对该产品技术优势做出详细的说明。

7、仪器由厂家现场负责安装、调试，并对甲方开展一次全面的培训，培训内容至少涵盖仪器正常操作、常见故障排查处理、日常维护及安全使用注意事项，但不限于上述内容。

9、卖方所供设备须保持内外清洁。设备外观防腐完好，无裂纹、无毛刺、无磕碰痕迹。包装物应采用木箱包装，并作防水措施。

10、卖方须提供设备定期检查和维护说明。

11、仪器仪表上应附有字迹清晰，不易腐蚀的铭牌（铭牌为不锈钢），标有必要的设备信息。

12、卖方应在签订合同后两个月内供货。

13、卖方应在发货前7日内告知买方包装物的数量、尺寸及重量。

14、卖方应将货物送至厂内买方指定地点。

（二）性能验收

1、性能验收试验的目的是为了检验合同仪器仪表的所有性能是否符合本要求。

2、性能验收的地点为买方现场。一般在机组安装调试运行72h后进行，具体时间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3、性能验收所需的测点、一次元件和就地仪器或器材及其装置的装设由卖方提供，买方参加配合。卖方也要提供配合人员。

4、性能验收的费用：卖方试验的配合等费用含在合同总价内。

5、性能验收试验结果的确认：性能验收试验报告以卖方为主编写，买方参加，共同签章确认结论。如双方对试验的结果有不一致意见，双方协商解决。

6、进行性能验收时，一方接到另一方试验通知而不派人参加验收，则被视为对验收结果的同意，并进行确认签章。

（三）技术服务

1、卖方现场技术服务人员的目的是保证所提供的合同仪器仪表安全、正常投运。卖方要派出合格的、能独立解决问题的现场服务人员1-2人，及时到现场参加设备验收、开箱验收、技术培训、指导安装、指导调试，参加试运和性能验收等各阶段的工作，原则为一设备一调试及性能验收。

2、在安装和调试前,卖方技术服务人员应向买方进行技术讲解和示范将要进行的程序方法。在设备安装前,卖方应向买方提供设备安装和调试的重要工序和进度表,买方技术人员要对此进行确认,否则卖方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经买方确认的工序不因此而减轻卖方技术服务人员的任何责任,对安装和调试中出现的任何问题卖方仍要负全部责任。

3、卖方现场服务人员负责全权处理现场出现的一切技术和商务问题。如现场发生质量问题，卖方现场人员要在买方规定的时间内处理解决。如卖方委托买方进行处理，卖方现场服务人员要出委托书并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

4、卖方对其现场服务人员的一切行为负全部责任；

5、卖方现场服务人员的正常来去和更换应事先与买方协商。

6、买方要配合卖方现场服务人员的工作。

7、为使合同设备能正常安装、调试、运行、维护及检修,卖方有责任提供相应的技术培训。培训内容和时间应与工程进度相一致。

8、设计联络暂定为2次，会议地点由招标方指定。

9、设备的保质期为一年，在质保期内出现故障，及时通知卖方。接到通知后，卖方在48小时内到现场处理。在保质期内由于设备质量出现的问题，由卖方免费给予解决，由于买方的原因造成的，由买方负责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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